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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
 

場地租用管理辦法 
110.07.20 修定 

一、 目的：花蓮縣身心障礙服務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為加強租用場地空間管
理，特訂定本辦法，本辦法主管機關為花蓮縣政府社會處，委託財團法人
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為本中心場地管理單位 (以下簡稱管理單位)執行，
申請場地租用，依本辦法辦理。 

二、 場地租用時段： 

星期 時間時段 備註 

週一至週五 
早上時段： 

08 : 00 ～ 12 : 00 

 

下午時段： 

13 : 30 ～ 17 : 30 

1.中心於 08:00開啟，關閉時間依場地使用

狀況調整之，最晚於 17:30關閉，故請各

單位於借用申請時亦將場佈及撤場時間納

入使用時間，於 08:00-17:30時間區間中

妥善利用場地。 

2.國定假日休館期間另行公告。 

週六、日 

國定假日 

1.每時段 4小時，未滿 4小時，仍以 1個時段計。 

2.彩排、預演 1小時內免費，超過 1小時以 1時段收費。 

※ 如遇大樓消毒、清潔等工程將暫停場地租用，另行公告。 

三、 收費價目表： 

(一)免費提供冷氣、WIFI網路、飲水機。 

(二)優惠方式: 1.本縣身心障礙團體一律 9折計費。 

          2.凡租用時段達 4時段(不含 4時段)以上者 9折計費。 

場地 坪數 容納人數 場地內設備 平日/每時段 假日/每時段 備註 

501體適能 29坪 24人 
玻璃白板*1、白板

*1 
$1,200 $1,400  

502休憩室 17坪 17人 
65吋電視 

沙發、桌、椅 
$950 $1,150  

503會議室 30坪 50人 

音響設備、玻璃白

板、懸吊式投影

機、桌上有線麥克

風、桌、椅 

$1,800 $2,000  

504多元視

聽教室 
30坪 24人 

卡拉 OK機、布幕、

桌、椅 
$1,200 $1,400  

505手工藝

教室 
22坪 17人 

玻璃白板 

桌、椅 
$1,000 $1,200  

一樓中庭  50人 桌、椅 $1,000 $1,200 
無冷

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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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場地租用可提供免費借用之設備如下： 

設備名稱 數量 備註 

活動投影機 1 台 一般商務應用投影機 

活動投影布幕 1台 以無設有布幕空間優先借用。 

手提式音響 

含麥克風 2支 
1 台 供無音響設備空間使用，但同時段以 504多元視聽教室優先使用。 

延長線 4 條 借用 1條為原則，若有剩餘，至多借用 2條。 

有短少或損壞，應予補足或照價賠償，選擇照價賠償者，不得對價格有任何異議。 

五、 場地用途以促進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優先，並以下列活動為限： 

(一)與社會福利政策及服務推廣相關之集會、研習、演講及課程等。 

(二)休閒、育樂、文化藝術及展覽。 

(三)體適能室以從事體適能或運動相關活動優先。 

(四)一樓中庭為公共使用空間，原則不開放申請舉辦活動或表演活動，如有特殊需求，僅以

縣內舉辦之活動、公益活動、政令宣導等開放申請，以一次性活動為原則，禁止長期性

活動。如需舞台搭建，請提前申請，場地牆面地板禁止釘洞、鑽孔、黏貼等，如有場地

毀損之情事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(五)其他經主管機關或管理單位核准之活動。 

六、 申請及繳費方式： 

(一)官網：https://db.hl.gov.tw/線上申請。 

(二)現場:於上班時間洽花蓮縣身心障礙服務中心一樓管理辦公室，填寫場地租用申請表。    

(三)電話：(03)8222096，於上班時間洽詢，需 7天內補申請資料。 

(四)上述申請後須於 7天內缴付保證金 1000元，方提供保留，未付保證金者不于保留，保

證金於活動結束，經管理單位檢查場地設備無損毀或短少後，無息退還。 

(五)繳費方式: 

    1、臨櫃繳交現金或轉帳，將轉帳後來電聯繫確認。 

       轉帳帳號：第一銀行 153-50-316432 戶名：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

       憑證欄請註記：身障中心場地租用費 

    2、場地使用前 3天需完成繳付場地使用費用，場地使用前未繳交費用不得使用場地， 

       且不退還保證金。 

七、 取消與變更 

(一)取消檔期或異動改期時，7天前由申請人辦理變更申請。 

(二)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或不可歸咎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，如天災(依縣市政府公告停班停

課為準)。因而導致場地之使用取消或變更，得與本中心重議檔期，如因此解約，相關

已繳費用本中心無息退還。 

https://db.hl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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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已付保證金，改期或取消檔期，異動以一次為限，需於使用日前 7天以書面向本中心申

請，異動後須如期使用，再有異動將不予受理並保證金不于退還。 

(四)使用日(含)前 2天內，不接受申請單位以任何其他理由取消合约或要求另議檔期異動，

亦不退還相關費用(保證金及場地費)。(例：申請使用日 10/15則 10/13~10/15要求取

消或延期均不與受理亦不退費)。 

八、 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必要時本中心得逕行終止場地使用，相關費用
不予退還。 

(一)與申請用途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。 

(二)使用火把、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之行為。 

(三)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或建築物安全有危害之虞。 

(四)違反法令、公共安全或公序良俗之行為。 

九、 場地使用規範： 

（一）使用單位辦理活動之各項準備工作，由使用單位自行負責。 

（二）使用設備器材，除管理單位提供之項目外，其餘物品應自備。 

（三）使用本場地及相關設備器材，應善盡維護保管責任，並遵守本租用管理辦法，若有任

何違反或損壞，應負責賠償或修復。 

（四）場佈應配合事項： 

1. 有張貼海報或宣傳標語需求者，應先經管理單位許可始得於指定地點用無痕膠帶固

定張貼，活動結束後應立即回復原狀。 

2. 牆面未經管理單位許可，不得塗寫釘掛，黏貼請使用環保黏土、無痕膠帶，若造成

牆面毀損，收取維修費$1,800元。 

3. 須在場地內外搭建台架及電器設備時，應先經管理單位許可始搭建。 

4. 應於活動結束後將場地桌椅排列回復原狀，清潔乾淨，油膩污垢應以清潔劑洗淨，

垃圾裝袋，並將非本中心所提供之物品或佈置等拆除運離會場。 

5. 連續借用場地之單位請勿將教具、紅布條等放置場地內，每場次活動結束後須回復

原樣（含撤除張貼與黏貼之膠布），以維護下一時段使用單位權益。 

（五）申請單位所攜帶之物品，應自行保管，本管理單位不負保管賠償之責，亦不提供寄放      

物品之服務。 

（六）未經管理單位許可，不得擅接燈光或使用爐灶、電器等用品。 

（七）開放冷氣時請關閉窗戶並隨手關門，以節約能源。 

（八）不得有故意破壞公物之行為。 

（九）活動進行時請控制音量，不得影響周邊他人使用權益，必要時本中心得逕行終止場地

租借。 

（十）需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限內辦理活動。 

 （十一）申請單位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、設備、公共安全、交通及環境衛生之維

護，並接受管理單位指導。 

 （十二）本中心全館全面禁煙，禁止飲酒。 

 （十三）違反本條前項各款規定者，應依法負其責任，管理單位得立即停止申請單位使用，

並保有後續及未來申請使用核准權。如致場地管理單位遭受損害者，應負損害賠償責

任。違反者管理單位得於必要時強制拆除之，所需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。 

 （十四）申請單位活動結束後，需經管理單位派員檢查場地、設備及器材等無損壞及其他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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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情事；如有短少或損壞，應即補足或修復，並負損害賠償責任；違反者，管理單位

得逕行補足或修復，所需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。 

 （十五）主管機關得優先預約使用未接受申請使用之場地時段。 

 （十六）違反本中心場地租用管理辦法者，本中心有權立即終止租用，相關費用不予退還。 

十、 本辦法由花蓮縣身心障礙服務中心管理室制定，經呈花蓮縣政府社會
處核准後公布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 


